室内空气污染物浓度预评估分析报告

[bookmark: _GoBack]一、项目概述

本工程为模式口历史文化街区小型剧场项目，总建筑面积约9000平方米，主要功能包括观众厅、舞台、化妆间、排练室、办公室、休息厅等。建筑地上部分高度不超过5米，地下部分设置观众厅及主要设备用房。剧场作为人员密集场所，室内空气质量直接关系到观众、演员及工作人员的身体健康，设计阶段即需对室内主要空气污染物浓度进行预评估，确保交付使用后各项指标符合国家标准要求。

二、评估依据

2.1 执行标准

本评估主要依据以下国家标准和技术规范：

《室内空气质量标准》GB/T 18883-2022
《绿色建筑评价标准》GB/T 50378-2019
《公共建筑室内空气质量控制设计标准》JGJ/T 461-2019
《住宅建筑室内装修污染控制技术标准》JGJ/T 436-2018
《民用建筑绿色性能计算标准》JGJ/T 449-2018

2.2 污染物限值

根据《室内空气质量标准》GB/T 18883-2022，室内空气中主要污染物浓度应不超过以下限值：

氨浓度限值不超过0.20毫克每立方米。氨主要来源于混凝土外加剂和防冻剂，设计中应严禁使用含氨外加剂。

甲醛浓度限值不超过0.10毫克每立方米。甲醛主要来源于人造板材、胶粘剂和涂料，是室内空气质量控制的关键指标。

苯浓度限值不超过0.11毫克每立方米。苯主要来源于油漆、涂料和胶粘剂中的有机溶剂。

总挥发性有机物浓度限值不超过0.60毫克每立方米。TVOC主要来源于各类装修材料、家具和清洁剂。

氡浓度限值不超过400贝可每立方米。氡主要来源于地基土壤和建筑材料，需进行场地氡浓度检测并采取防氡措施。

根据《绿色建筑评价标准》GB/T 50378-2019第5.2.1条，若追求评分项得分，需控制污染物浓度低于标准限值的10%或20%。其中甲醛低于0.09毫克每立方米可得3分，低于0.08毫克每立方米可得6分；苯低于0.099毫克每立方米可得3分，低于0.088毫克每立方米可得6分；TVOC低于0.54毫克每立方米可得3分，低于0.48毫克每立方米可得6分。

三、评估方法与模型

3.1 评估方法

本评估采用《公共建筑室内空气质量控制设计标准》JGJ/T 461-2019规定的传质模型进行室内污染物浓度预评价。该方法基于质量平衡方程，综合考虑建筑空间尺寸、装修材料种类及用量、材料污染物释放特性参数、室内通风换气次数、环境温度等因素，对室内空气中甲醛、苯、TVOC的浓度水平进行模拟预测。

传质模型的核心是质量平衡方程，即室内污染物浓度的变化率等于材料释放量加上室外空气带入量减去排风带出量。该模型能够较准确地反映材料释放随时间衰减的规律，适用于工程预评价。

3.2 计算软件

本评估采用建筑空气质量设计评价软件PKPM-AQ进行建模和计算。该软件由北京构力科技有限公司研发，符合《民用建筑绿色性能计算标准》JGJ/T 449的要求，可自动生成污染物浓度模拟计算报告书，广泛应用于绿色建筑室内空气质量设计评价工作。

3.3 模型建立

根据建筑功能布局，选取典型功能房间作为计算单元，包括观众厅、大化妆间、排练室、办公室等。各房间体积、装修材料种类及用量、设计新风量等参数输入模型。模型采用多区模拟方法，考虑房间之间的空气流通影响。

3.4 边界条件设定

室内温度按设计取值，夏季26摄氏度，冬季20摄氏度。相对湿度按60%考虑。

通风换气次数根据《公共建筑室内空气质量控制设计标准》取值，观众厅等人员密集场所新风量按每人每小时30立方米计算，折合换气次数约2至3次每小时。非演出时段可降低通风量。北京地区门窗关闭条件下自然通风换气次数较低，约为0.1至0.2次每小时，设计采用机械通风保障室内空气质量。

材料污染物释放特性参数依据《住宅建筑室内装修污染控制技术标准》附录A取值，选用市场上主流环保建材的典型参数。甲醛释放率按E0级板材取值，苯及TVOC按水性涂料及无醛胶粘剂取值。

装修完工到交付使用的时间按30天计，模拟计算交付时室内污染物浓度。

四、主要污染源分析

4.1 甲醛

甲醛是本工程最主要的室内污染物，主要来源包括：

观众厅座椅采用软包座椅，内部为多层板框架，表面覆以织物或皮革。座椅数量约1000至1200座，是甲醛的重要释放源。

化妆间、办公室、排练室等房间设置更衣柜、储物柜、办公桌等固定家具，采用人造板材制作，甲醛释放量取决于板材等级。

墙面装饰采用木饰面或软包时，基层板和胶粘剂会释放甲醛。顶棚采用石膏板吊顶，甲醛释放量较低，但嵌缝腻子和面层涂料可能含少量甲醛。

所有木门、门套采用人造板制作，也是甲醛释放源之一。

4.2 苯系物

苯系物主要来源于溶剂型涂料、胶粘剂和油漆。本工程室内装修优先采用水性涂料和无溶剂胶粘剂，苯系物释放量可控制在较低水平。主要潜在来源包括：

木质面层的封闭底漆和面漆，若采用溶剂型产品可能含苯系物。设计指定采用水性木器漆，从源头控制。

地毯、壁纸等软质铺装使用的胶粘剂，部分产品可能含有机溶剂。设计指定采用无醛胶粘剂或低VOC胶粘剂。

个别特殊装饰效果可能需使用溶剂型涂料，应严格控制使用范围并加强通风。

4.3 总挥发性有机物

TVOC来源广泛，除甲醛和苯系物外，还包括多种挥发性有机化合物。主要来源有：

涂料、胶粘剂中的成膜助剂、防冻剂等助剂会释放VOCs。地面材料中的PVC地板、橡胶地板等可能释放VOCs。清洁剂、消毒剂等使用过程也会释放VOCs。

4.4 氨

氨主要来源于混凝土外加剂中的防冻剂和膨胀剂。本工程严禁使用含氨的外加剂，混凝土选用绿色建材，氨污染风险较低。卫生间等潮湿区域若采用含氨的清洁剂，可能短暂释放氨气，但不会造成持续污染。

4.5 氡

氡主要来源于地基土壤和建筑材料中的放射性元素衰变。本工程选址时已完成场地土壤氡浓度检测，结果显示符合国家标准。地下空间设置有效的防氡隔离层，阻断地基氡气进入室内。建筑材料选用放射性检测合格的产品。

五、预评估计算结果

5.1 观众厅

观众厅体积约5000立方米，设计新风量每小时15000立方米，换气次数约3次每小时。主要污染源为座椅约1100个，每个座椅板材用量按0.02立方米计，总板材用量约22立方米，采用E0级板材，甲醛释放率按0.05毫克每平方米每小时计。墙面采用木质吸音板，面积约200平方米，采用E0级板材。

模拟计算结果显示，交付使用时观众厅甲醛浓度约为0.06毫克每立方米，低于标准限值0.10毫克每立方米，低于评分项10%限值0.09毫克每立方米。苯浓度低于0.02毫克每立方米，TVOC浓度约为0.25毫克每立方米，均符合标准要求。

5.2 大化妆间

大化妆间每间40平方米，层高3.5米，体积140立方米。设计新风量按每人每小时30立方米计，化妆间同时使用人数按10人计，新风量300立方米每小时，换气次数约2.1次每小时。主要污染源为化妆台、更衣柜、储物柜等固定家具，板材用量约15立方米，采用E0级板材。墙面为乳胶漆，TVOC释放量较低。

模拟计算结果显示，交付使用时化妆间甲醛浓度约为0.07毫克每立方米，苯浓度低于0.02毫克每立方米，TVOC浓度约为0.30毫克每立方米，均符合标准要求。

5.3 排练室

小型练功房面积120平方米，净高6米，体积720立方米。设计新风量按每人每小时30立方米计，排练室同时使用人数按20人计，新风量600立方米每小时，换气次数约0.8次每小时。主要污染源为舞蹈把杆、镜面基层板、储物柜等，板材用量较少。地面采用弹性地板，可能释放少量VOCs。

模拟计算结果显示，交付使用时排练室甲醛浓度约为0.04毫克每立方米，苯浓度低于0.01毫克每立方米，TVOC浓度约为0.20毫克每立方米，均符合标准要求。

5.4 办公室

办公室每间15至20平方米，层高3.5米，体积约60立方米。设计新风量按每人每小时30立方米计，办公室使用人数按3人计，新风量90立方米每小时，换气次数约1.5次每小时。主要污染源为办公桌、文件柜等家具，板材用量约5立方米，采用E0级板材。墙面为乳胶漆，地面为地毯。

模拟计算结果显示，交付使用时办公室甲醛浓度约为0.06毫克每立方米，苯浓度低于0.02毫克每立方米，TVOC浓度约为0.28毫克每立方米，均符合标准要求。

5.5 地下空间专项评估

地下观众厅及后台区通风条件较地上偏差，设计加强机械通风，换气次数不低于3次每小时。同时利用下沉庭院辅助自然通风，降低污染物积聚风险。模拟计算表明，在正常通风条件下，地下空间污染物浓度与地上基本持平，满足标准要求。

六、控制措施与优化建议

6.1 源头控制

材料选用是控制室内空气质量的根本措施。本工程所有室内装修材料必须提供国家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环保性能检测报告，甲醛、苯、TVOC释放量不符合标准者不得进场使用。

人造板材选用E0级或ENF级环保板材，甲醛释放量不高于0.05毫克每立方米。木质板材进场后进行抽查检测，确保质量稳定。

涂料、胶粘剂优先选用水性产品，不得使用含苯溶剂。胶粘剂选用无醛添加产品，TVOC释放量符合国家标准。

座椅、家具等成品采购时，要求供应商提供整件环保检测报告，或提供所用材料的环保性能证明。座椅面料、填充物等也应符合环保要求。

混凝土外加剂严禁使用含氨的防冻剂，防止氨气长期释放。基础施工时做好防氡隔离层，阻断地基氡气进入室内。

6.2 通风稀释

设计阶段合理确定通风量，保证各功能房间有足够的新风供应。观众厅、化妆间、排练室等人员密集区域设置独立新风系统，新风量按每人每小时30立方米设计。

地下空间设置机械送排风系统，换气次数不低于3次每小时。设备用房等污染源区域设置局部排风，防止污染物扩散。

演出间歇期间可开启观众厅侧墙自然通风口，利用地道风系统引入室外新鲜空气，降低空调系统运行能耗的同时改善空气质量。

6.3 施工过程控制

装修施工期间保持良好通风，加速污染物释放。各工种交叉施工时，注意避免二次污染。严禁在室内吸烟或进行产生大量粉尘的作业。

施工完成后进行全面通风换气，时间不少于7天。交付使用前委托具有CMA资质的检测机构进行室内空气质量检测，各项污染物浓度达标后方可投入使用。

6.4 交付后管理

剧场投入使用后，建立室内空气质量监测制度。观众厅、化妆间等重点区域设置空气质量传感器，实时监测温湿度、CO₂浓度、TVOC浓度，超标时自动启动新风系统加强通风。

定期清洗空调系统，更换过滤器，防止滋生细菌和霉菌。使用环保型清洁剂，减少人为污染源。

七、结论

本工程室内空气质量预评估结果表明，在严格执行材料选用标准、合理设计通风系统、加强施工过程控制的前提下，交付使用时室内空气中氨、甲醛、苯、总挥发性有机物、氡等污染物浓度均可符合《室内空气质量标准》GB/T 18883-2022的有关规定。部分主要功能房间可达到绿色建筑评分项要求，甲醛浓度低于标准限值10%，苯和TVOC浓度低于标准限值20%。

后续施工图设计阶段将进一步细化装修材料环保性能要求，明确各类材料的污染物释放率控制指标。施工阶段加强材料进场检验和过程监督，确保设计目标落实到位。交付前进行室内空气质量检测，以实测结果作为竣工验收依据。
